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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19-04/30/content_769ba76657cc4d16900
6081af4f8664a.shtml） 

 

附錄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关于印发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过渡方案的通知 

粤人社规〔2019〕11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过渡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19 年 4 月 30 日 

 

 

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过渡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

13 号）精神，保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平稳过渡，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省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过渡方案。 

一、降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自 2019年 5月 1日起，将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 20%统一下调为 16%。 

二、逐步提高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单位缴费比例为 13%的市，2020 年底前将单位缴费比例调整为 14%，具体的过渡计划由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部门制定。今后再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将单位缴费比例逐

步过渡到全国统一标准。 

三、调整缴费基数上下限 

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限调整为

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300%；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

调整为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 

上述执行时间均为养老保险费对应的费款所属期。 

四、保障措施 

（一）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各级政府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坚决落实好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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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沟通，协同推进。各地要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调整社保费率和社保

费征收体制改革相关工作。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建立由政府负责人牵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财政、税务等部门参加的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调整社保费率以及征收体制改革过渡期间的

工作衔接，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要严格按本

方案要求及时调整单位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上下限。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

将加强指导和监督检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本方案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